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00號

原      告  張伊君  

訴訟代理人  林冠宇律師

            陳文傑律師

被      告  李秋怡  

            柯怡瑄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秋怡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玖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

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怡瑄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一

三年十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秋怡負擔百分之十四，餘由被告柯怡瑄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元為被告李秋怡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秋怡如以新臺幣貳拾玖萬元為原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為被告柯怡瑄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柯怡瑄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為原

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

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

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

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

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而

所謂侵權行為之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

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臺抗字第369號裁判意旨

參照）。又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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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是否成立無涉（最高

法院65年臺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遭

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至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

第一商業銀行城東分行臨櫃匯款轉帳至詐欺集團指定帳戶，

堪認本件侵權行為地為臺北市中山區，揆諸前揭規定，本院

自有管轄權。又被告柯怡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秋怡、柯怡瑄分別提供申設華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第一商業銀

行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

成員使用，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嗣詐騙集團成員以

暱稱「張雪薇」於民國112年2月初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原告

聯繫，向原告佯稱可透過投資股票取得豐厚獲利，誘騙原告

入金投資。詎原告申請出金時，「張雪薇」及「緯城在線營

業員」陸續以需先繳納服務費、驗證保證金等詐術，致原告

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5月16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80萬

2,000元至系爭第一銀行帳戶、113年5月30日匯款29萬元至

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分別賠償損害，並聲明如

主文所示。

三、被告則以：㈠被告李秋怡：我在抖音上認識訴外人陳志航，

其稱係單純買幣賣幣，我就把我申設的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的

提款卡、密碼借給陳志航使用，原告確有匯款29萬元至系爭

華南銀行帳戶，但我沒有拿到原告匯款的金額或任何好處，

目前找不到陳志航，我也是被騙的受害者等語，資為答辯；

㈡被告柯怡瑄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造意人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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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5條第2項亦有明文。民事上

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

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

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

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

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

（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

主張被告李秋怡提供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被告柯怡瑄提供系

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致原告受詐騙分別匯款29

萬元、180萬2,000元至上開帳戶而受有損害，業據提出第一

銀行匯款申請書回條、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通訊軟體

LINE對話紀錄（卷第15-62頁）為憑，並經本院調取系爭華

南銀行帳戶匯入匯款備查簿（卷第83頁）、系爭第一銀行帳

戶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卷第89頁）可稽，揆諸前

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李秋怡、柯怡瑄自應分別就其等提供系

爭華南銀行帳戶、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致

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至被告李秋怡雖主張其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

借給在抖音上認識之陳志航使用，被告李秋怡未取得原告之

匯款云云。惟金融帳戶具有高度專屬性及私密性，且攸關個

人之財產、信用，理當妥為保管，一般人自當知悉不得任意

提供金融帳戶、金融卡、密碼予他人使用，而近年來詐欺集

團猖獗，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收取及轉匯詐欺款項，已為

報章新聞多所披露，復經政府多方宣導，一般人對此種利用

人頭帳戶之犯案手法，自應知悉而有所預見，被告李秋怡既

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上開事項，自不得諉為不知。是被

告李秋怡應可預見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

提供予於抖音上認識之不相熟識之人，可能遭不法詐欺集團

利用作為人頭帳戶，而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仍將系爭華

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顯具有縱

他人以系爭華南銀行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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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意思，應堪認被告李秋怡確有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取原告

29萬元之故意不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被告

李秋怡上開答辯，顯無可採。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

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

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

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

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李秋怡給付2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

月22日（卷第111頁）、被告柯怡瑄給付180萬2,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7日（卷第105頁）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

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

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

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

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除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主張外，雖亦主張民法第179條，惟顯係

就同一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

說明，本院既已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部分認為

有理由，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李秋

怡、柯怡瑄應分別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

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

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前項訴訟，詐欺犯罪被害

人為保全強制執行而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者，法院依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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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十分之

一。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供之擔保，準用前

項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定有明文。次按「以

一訴主張數項標的」之情形，在法院「所命給付」之金額部

分，實質上相同，是以，均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以定

其得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原告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合

併計算已逾50萬元，揆諸前揭說明，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為被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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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00號
原      告  張伊君  
訴訟代理人  林冠宇律師
            陳文傑律師
被      告  李秋怡  
            柯怡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秋怡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玖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怡瑄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秋怡負擔百分之十四，餘由被告柯怡瑄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元為被告李秋怡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秋怡如以新臺幣貳拾玖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為被告柯怡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柯怡瑄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侵權行為之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臺抗字第36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法律關係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是否成立無涉（最高法院65年臺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遭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至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第一商業銀行城東分行臨櫃匯款轉帳至詐欺集團指定帳戶，堪認本件侵權行為地為臺北市中山區，揆諸前揭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又被告柯怡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秋怡、柯怡瑄分別提供申設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嗣詐騙集團成員以暱稱「張雪薇」於民國112年2月初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原告聯繫，向原告佯稱可透過投資股票取得豐厚獲利，誘騙原告入金投資。詎原告申請出金時，「張雪薇」及「緯城在線營業員」陸續以需先繳納服務費、驗證保證金等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5月16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80萬2,000元至系爭第一銀行帳戶、113年5月30日匯款29萬元至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分別賠償損害，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則以：㈠被告李秋怡：我在抖音上認識訴外人陳志航，其稱係單純買幣賣幣，我就把我申設的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的提款卡、密碼借給陳志航使用，原告確有匯款29萬元至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但我沒有拿到原告匯款的金額或任何好處，目前找不到陳志航，我也是被騙的受害者等語，資為答辯；㈡被告柯怡瑄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5條第2項亦有明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李秋怡提供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被告柯怡瑄提供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致原告受詐騙分別匯款29萬元、180萬2,000元至上開帳戶而受有損害，業據提出第一銀行匯款申請書回條、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卷第15-62頁）為憑，並經本院調取系爭華南銀行帳戶匯入匯款備查簿（卷第83頁）、系爭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卷第89頁）可稽，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李秋怡、柯怡瑄自應分別就其等提供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致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至被告李秋怡雖主張其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借給在抖音上認識之陳志航使用，被告李秋怡未取得原告之匯款云云。惟金融帳戶具有高度專屬性及私密性，且攸關個人之財產、信用，理當妥為保管，一般人自當知悉不得任意提供金融帳戶、金融卡、密碼予他人使用，而近年來詐欺集團猖獗，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收取及轉匯詐欺款項，已為報章新聞多所披露，復經政府多方宣導，一般人對此種利用人頭帳戶之犯案手法，自應知悉而有所預見，被告李秋怡既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上開事項，自不得諉為不知。是被告李秋怡應可預見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提供予於抖音上認識之不相熟識之人，可能遭不法詐欺集團利用作為人頭帳戶，而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仍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顯具有縱他人以系爭華南銀行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意思，應堪認被告李秋怡確有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取原告29萬元之故意不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被告李秋怡上開答辯，顯無可採。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秋怡給付2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日（卷第111頁）、被告柯怡瑄給付180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7日（卷第105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主張外，雖亦主張民法第179條，惟顯係就同一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既已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部分認為有理由，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李秋怡、柯怡瑄應分別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前項訴訟，詐欺犯罪被害人為保全強制執行而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者，法院依民事訴訟法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十分之一。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供之擔保，準用前項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定有明文。次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之情形，在法院「所命給付」之金額部分，實質上相同，是以，均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以定其得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合併計算已逾50萬元，揆諸前揭說明，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00號
原      告  張伊君  
訴訟代理人  林冠宇律師
            陳文傑律師
被      告  李秋怡  
            柯怡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秋怡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玖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
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怡瑄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一
三年十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秋怡負擔百分之十四，餘由被告柯怡瑄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元為被告李秋怡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秋怡如以新臺幣貳拾玖萬元為原告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為被告柯怡瑄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柯怡瑄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為原告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
    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
    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
    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
    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而
    所謂侵權行為之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
    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臺抗字第369號裁判意旨
    參照）。又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法律
    關係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是否成立無涉（最高
    法院65年臺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遭
    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至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
    第一商業銀行城東分行臨櫃匯款轉帳至詐欺集團指定帳戶，
    堪認本件侵權行為地為臺北市中山區，揆諸前揭規定，本院
    自有管轄權。又被告柯怡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秋怡、柯怡瑄分別提供申設華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第一商業銀
    行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
    成員使用，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嗣詐騙集團成員以
    暱稱「張雪薇」於民國112年2月初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原告
    聯繫，向原告佯稱可透過投資股票取得豐厚獲利，誘騙原告
    入金投資。詎原告申請出金時，「張雪薇」及「緯城在線營
    業員」陸續以需先繳納服務費、驗證保證金等詐術，致原告
    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5月16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80萬2
    ,000元至系爭第一銀行帳戶、113年5月30日匯款29萬元至系
    爭華南銀行帳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分別賠償損害，並聲明如主
    文所示。
三、被告則以：㈠被告李秋怡：我在抖音上認識訴外人陳志航，
    其稱係單純買幣賣幣，我就把我申設的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的
    提款卡、密碼借給陳志航使用，原告確有匯款29萬元至系爭
    華南銀行帳戶，但我沒有拿到原告匯款的金額或任何好處，
    目前找不到陳志航，我也是被騙的受害者等語，資為答辯；
    ㈡被告柯怡瑄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造意人及幫助人，
    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5條第2項亦有明文。民事上之共
    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
    ，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
    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
    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
    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
    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
    告李秋怡提供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被告柯怡瑄提供系爭第一
    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致原告受詐騙分別匯款29萬元、
    180萬2,000元至上開帳戶而受有損害，業據提出第一銀行匯
    款申請書回條、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卷第15-62頁）為憑，並經本院調取系爭華南銀行
    帳戶匯入匯款備查簿（卷第83頁）、系爭第一銀行帳戶存摺
    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卷第89頁）可稽，揆諸前揭規定
    及說明，被告李秋怡、柯怡瑄自應分別就其等提供系爭華南
    銀行帳戶、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致原告所
    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至被告李秋怡雖主張其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
    借給在抖音上認識之陳志航使用，被告李秋怡未取得原告之
    匯款云云。惟金融帳戶具有高度專屬性及私密性，且攸關個
    人之財產、信用，理當妥為保管，一般人自當知悉不得任意
    提供金融帳戶、金融卡、密碼予他人使用，而近年來詐欺集
    團猖獗，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收取及轉匯詐欺款項，已為
    報章新聞多所披露，復經政府多方宣導，一般人對此種利用
    人頭帳戶之犯案手法，自應知悉而有所預見，被告李秋怡既
    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上開事項，自不得諉為不知。是被
    告李秋怡應可預見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
    提供予於抖音上認識之不相熟識之人，可能遭不法詐欺集團
    利用作為人頭帳戶，而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仍將系爭華
    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顯具有縱
    他人以系爭華南銀行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
    助意思，應堪認被告李秋怡確有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取原告
    29萬元之故意不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被告
    李秋怡上開答辯，顯無可採。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
    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
    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
    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李秋怡給付2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
    日（卷第111頁）、被告柯怡瑄給付180萬2,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7日（卷第105頁）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
    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
    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
    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
    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
    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除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主張外，雖亦主張民法第179條，惟顯係就同一
    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明，
    本院既已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部分認為有理由
    ，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李秋怡
    、柯怡瑄應分別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
    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
    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前項訴訟，詐欺犯罪被害
    人為保全強制執行而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者，法院依民事訴
    訟法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十分之
    一。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供之擔保，準用前
    項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定有明文。次按「以
    一訴主張數項標的」之情形，在法院「所命給付」之金額部
    分，實質上相同，是以，均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以定
    其得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原告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合
    併計算已逾50萬元，揆諸前揭說明，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為被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00號
原      告  張伊君  
訴訟代理人  林冠宇律師
            陳文傑律師
被      告  李秋怡  
            柯怡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秋怡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玖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怡瑄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秋怡負擔百分之十四，餘由被告柯怡瑄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元為被告李秋怡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秋怡如以新臺幣貳拾玖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為被告柯怡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柯怡瑄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萬貳仟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侵權行為之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臺抗字第36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法律關係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是否成立無涉（最高法院65年臺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遭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至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第一商業銀行城東分行臨櫃匯款轉帳至詐欺集團指定帳戶，堪認本件侵權行為地為臺北市中山區，揆諸前揭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又被告柯怡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秋怡、柯怡瑄分別提供申設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嗣詐騙集團成員以暱稱「張雪薇」於民國112年2月初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原告聯繫，向原告佯稱可透過投資股票取得豐厚獲利，誘騙原告入金投資。詎原告申請出金時，「張雪薇」及「緯城在線營業員」陸續以需先繳納服務費、驗證保證金等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5月16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80萬2,000元至系爭第一銀行帳戶、113年5月30日匯款29萬元至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分別賠償損害，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則以：㈠被告李秋怡：我在抖音上認識訴外人陳志航，其稱係單純買幣賣幣，我就把我申設的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的提款卡、密碼借給陳志航使用，原告確有匯款29萬元至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但我沒有拿到原告匯款的金額或任何好處，目前找不到陳志航，我也是被騙的受害者等語，資為答辯；㈡被告柯怡瑄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5條第2項亦有明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李秋怡提供系爭華南銀行帳戶、被告柯怡瑄提供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致原告受詐騙分別匯款29萬元、180萬2,000元至上開帳戶而受有損害，業據提出第一銀行匯款申請書回條、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卷第15-62頁）為憑，並經本院調取系爭華南銀行帳戶匯入匯款備查簿（卷第83頁）、系爭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卷第89頁）可稽，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李秋怡、柯怡瑄自應分別就其等提供系爭華南銀行帳戶、系爭第一銀行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致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至被告李秋怡雖主張其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借給在抖音上認識之陳志航使用，被告李秋怡未取得原告之匯款云云。惟金融帳戶具有高度專屬性及私密性，且攸關個人之財產、信用，理當妥為保管，一般人自當知悉不得任意提供金融帳戶、金融卡、密碼予他人使用，而近年來詐欺集團猖獗，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收取及轉匯詐欺款項，已為報章新聞多所披露，復經政府多方宣導，一般人對此種利用人頭帳戶之犯案手法，自應知悉而有所預見，被告李秋怡既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上開事項，自不得諉為不知。是被告李秋怡應可預見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提供予於抖音上認識之不相熟識之人，可能遭不法詐欺集團利用作為人頭帳戶，而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仍將系爭華南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顯具有縱他人以系爭華南銀行帳戶實施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意思，應堪認被告李秋怡確有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取原告29萬元之故意不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被告李秋怡上開答辯，顯無可採。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秋怡給付2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日（卷第111頁）、被告柯怡瑄給付180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7日（卷第105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主張外，雖亦主張民法第179條，惟顯係就同一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既已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部分認為有理由，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李秋怡、柯怡瑄應分別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前項訴訟，詐欺犯罪被害人為保全強制執行而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者，法院依民事訴訟法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十分之一。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供之擔保，準用前項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定有明文。次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之情形，在法院「所命給付」之金額部分，實質上相同，是以，均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以定其得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合併計算已逾50萬元，揆諸前揭說明，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